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决字〔2023〕92号

申请人:曲姗姗。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

第三人：魏大翔。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3〕352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于2023年10月24日向瓦房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3〕352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对魏大翔作出的行政处罚适用法律条款错误，应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给予魏大翔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作出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3〕352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具有职权和法律依据。职权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

二、被申请人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3〕352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023年6月26日18时许，在瓦房店市岗店街道办事处亿达人家小区魏大翔家中，魏大翔、曲姗姗（二人为合法夫妻关系）因家庭内部琐事在家中发生争执，进而发生肢体冲突，冲突造成曲姗姗头、面部多处外伤。魏大翔违法行为不满足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所以不应对魏大翔作出行政拘留十到十五日并处五百以上一千以下罚款。该事实有当事人陈述、住院病案等证据证实，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三、案涉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2023年6月26日被申请人接到报案后，于2023年6月27日受理案件，经调查取证、延长办案期限后，2023年10月24日对魏大翔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并送达当事人。故被申请人对魏大翔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法定程序。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
请求瓦房店市人民政府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3〕352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第三人未作答复。

经审理查明：2023年6月26日20时07分，瓦房店市公安局岗店公安派出所（以下简称岗店派出所）接曲姗姗报警称遭受家庭暴力。岗店派出所接警后，及时到达现场，调查了解案情。次日，岗店派出所作出受案回执并送达曲姗姗。经询问调查、延长办案期限等程序，2023年10月24日，被申请人作出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3〕352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为：现查明，2023年6月26日18时许，在瓦房店市岗店街道办事处亿达人家小区魏大翔家中，魏大翔、曲姗姗（二人为合法夫妻关系）因家庭内部琐事在家中发生争执，进而发生肢体冲突，冲突造成曲姗姗头、面部多处外伤。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外伤照片、病志等证据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给予魏大翔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受案登记表、受案回执、询问笔录、受伤照片、行政处罚决定书等证据在卷证明。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故被申请人具有对本行政区域内违法行为人作出治安处罚的法定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本案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中，现查明：“2023年6月26日18时许，在瓦房店市岗店街道办事处亿达人家小区魏大翔家中，魏大翔、曲姗姗（二人为合法夫妻关系）因家庭内部琐事在家中发生争执，进而发生肢体冲突，冲突造成曲姗姗头、面部多处外伤”，并未认定魏大翔殴打他人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违法事实，即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对魏大翔作出拘留五日的处罚决定，属事实不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应予撤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 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本案中，被申请人于2023年6月27日受案，2023年10月24日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期间虽然经过批准延长办案期限，但仍超过上述法律规定的最长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违反法定程序。但鉴于被申请人的行政行为未对申请人以及第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故被申请人超过办理治安案件期限的行为，应视为被申请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的瑕疵，被申请人在今后的执法过程中应当加以注意，杜绝此类问题发生。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撤销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3〕352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或第三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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